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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；企业也可依据本通知自主登录系统申报。

2.操作流程。企业登录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（网址
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），点击“科技金融—创新积分制”查看

“创新积分制”服务模块，通过“创新积分制—企业信息填报”模块

开展本公司数据信息报送，请点击“新建”按钮自主填报。

3.账号说明。如有尚未注册账号的企业通过浏览器登录国科

管系统（网址：https://service1.most.gov.cn/），按照提示流程准

备审核材料并开展企业用户注册，如需咨询或电话服务可拨打

010-58882999。如企业已注册，无需重复注册，请使用已具有单

位管理员权限的账号登录；如企业名称变更，无需重新注册，请

使用已具有单位管理员权限的账号登录后进行单位信息变更。

4.审核机制。请各州（市）科技管理部门全面梳理辖区内企

业，加强政策宣讲，进一步扩大企业覆盖面，指导企业填报完善

数据，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。科技厅

将对企业填报数据信息收集、汇总，提交至科技部，科技部组织

开展创新积分计算。科技部以企业创新积分评级为基础，会同相

关部门研究形成符合条件的备选企业名单，推送至对应的金融机

构，匹配对接相关金融资源。

（三）填报要求。

1.请按照“创新积分制”数据样表（附件 2）和《企业数据信

息收集表验证规则 2.0》（附件 3）要求填写《企业数据信息收

集表 2.0》，必填字段不可空项，并符合数据逻辑关系，以免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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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企业入库。

2.企业申报内容应保证准确、真实、完整、合法、有效，无

涉密信息，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

3.各市州汇总相关数据后，可直接提交《企业数据信息收集

表》批量上传至系统。

4.附件 5相关电子版材料报送至邮箱：jds501@163.com

三、结果应用

（一）国家层面。科技部将会同相关部门通过科技创新再贷

款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等措施支持科技创新贷款项目融资；

协调相关银行创新科技金融产品，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高效率、长

周期、低成本融资服务；通过创新积分评级，为企业精准画像。

（二）省级层面。科技厅将根据科技部反馈名单，跟踪企业

贷款落地情况，配合金融机构做好放款服务；根据有关要求对新

纳入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支持的企业，按照中央财政贴息政策给

予补贴，通过“天府科创贷”产品获得科技创新再贷款的企业，省

级财政再按照实际放贷金额的年化 1.5%给予贴息；结合推进“股

贷债保”联动服务科技创新试点，将积分结果与省内投融资、信

贷、担保、保险等资源对接，提升科技型企业融资便利度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各州（市）科技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，

全面梳理辖区内科技型企业，确保“应报尽报”；严格审核把关，

对数据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可追溯性负责。




